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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 函
地址：260011宜蘭縣宜蘭市南津里13鄰縣
政北路1號
承辦人：林家瑜
電話：9251000#2636
電子信箱：fish1011@tmail.ilc.edu.tw

受文者：宜蘭縣立復興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體字第113002252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十 (376420000A_1130022525_ATTACH1.pdf、

376420000A_1130022525_ATTACH2.pdf、376420000A_1130022525_ATTACH3.pdf)

主旨：本府辦理「113年宜蘭縣運動會趣味競賽」案，請踴躍組

隊報名參加，並於113年2月27日(星期二)下午5時前完成

報名，請各單位務必自行上網報名，餘如說明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年宜蘭縣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辦理。

二、113年宜蘭縣運動會於113年6月1日(星期六)舉行，參與趣

味競賽之選手，請務必參加113年6月1日(星期六)上午9時

縣運開幕典禮，典禮結束後隨即展開競賽，預計中午前結

束賽程；開幕典禮提醒事項如下：

(一)集合時間：113年6月1日(星期六)上午8時40分。

(二)集合地點：宜蘭運動公園田徑場跑道。

(三)參加開幕典禮各單位請著整齊服裝，並攜帶單位旗與

會。

三、負責組隊參加趣味競賽之單位，請出席縣運各單位總領隊

會議，會議日期：113年4月10日（星期三）上午10時；會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300005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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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地點：宜蘭縣體育會。

四、113年縣運趣味競賽項目計有:「目標一致」、「百發百

中」及「神仙也瘋狂」3項；並各分4組進行，各組別資格

規定如下：

(一)機關團體組：以縣議會、宜蘭縣政府及縣府所屬一級機

關為單位組隊參加。

(二)行政區組：縣內各鄉鎮市公所(以公所為單位)。

(三)國中教職員組：縣內各公私立國中(以學校為單位)。

(四)國小教職員組：以鄉鎮市為單位(由各鄉鎮市中心國小召

集轄內學校推舉負責承辦學校召集組隊)。

(五)上述二組教職員組必須為該單位正式編制內之教職員工

及代課缺；代課缺為學校代課至少3個月教師為限。

五、參加趣味競賽之團隊，請依時間至會場集結參加開幕典

禮。

六、報名方式：本次趣味競賽一律採線上報名，於113年2月15

日(星期四)上午8時起至113年2月27日(星期二)下午5時前

完成報名。(報名綱址：https://sport.ilc.edu.tw/c113

/contest/)

七、報名登入密碼資訊：

(一)機關團體組密碼，詳見「113年宜蘭縣運動會趣味競賽機

關團體組帳號及密碼表」。

(二)行政區組沿用113年度宜蘭縣運動會隊本部報名密碼。

(三)國中小各參賽組別請依教師EIP帳號密碼報名。

八、頒獎及獎勵方式：

(一)頒獎方式為賽後一週內，寄發每項優勝獎狀至優勝單位

6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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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該隊選手各1張，共計9張獎狀(以實際上場選手為頒獎

對象)。

(二)國小組獎狀由各中心學校轉發給各隊員。

(三)出賽前各隊依規定均須填寫8人名單，若獲獎未填寫出賽

名單者，大會不發予獎狀。

九、本案若有任何疑義請逕洽本府教育處體健科承辦人林家瑜

老師，電話：9251000分機2636。

十、檢附113年宜蘭縣運動會趣味競賽規則、113年宜蘭縣運動

會趣味競賽報名說明資料、113年宜蘭縣運動會趣味競賽機

關團體組帳號及密碼各1份。

正本：宜蘭縣議會、宜蘭縣體育會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各單位(本府教育處除
外)、各鄉(鎮、市)公所、本縣各國民中小學

副本：冬山鄉清溝國民小學林校長己煜、宜蘭市育才國民小學洪校長祖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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